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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袁治杰

　　内容提要：德国土地征收制度以《基本法》第１４条为出发点，以《建筑法典》中的土地
征收规范为中心，并辅以《土地整理法》等特别法规定及各州的《土地征收法》，构成完整

的体系。《基本法》确立了征收补偿的“权衡”原则，实际上以“交易价值”作为补偿标准。

立法与实务的重点在于确定交易价值时查明是否存在需要加以扣除的被征收人的财产增

值，以及因被征收人过错所可能导致的价值减损。征收补偿的范围包括征收导致的权利

损失及其他后果损失。确定具体补偿额度首先需要确定相应的质量时点和价值评估时

点，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具体的评估方式和补偿方式。总体上说，德国的征收补偿标准确保

了被征收人获得不多也不少的补偿，从而良好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作了平衡。

德国的立法与实务可以为我国提供积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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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一方面，因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太低引发大量纠纷，众多学者呼吁修改

《土地管理法》以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因为征收而一夜暴富的也大量存在，

所耗费的皆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其中的是与非值得深思。

德国的土地制度向称完善，从地籍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理、土地交易，到土地

的自然保护，再到土地权属登记、土地权利保护，都非常健全。就土地征收而言，无论是立

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都形成了良好的运行机制。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其土地征收补

偿法律机制，俾能有所借鉴。

一　土地征收制度之法律框架

德国法上对所有权的保护与限制围绕１９４９年制定的《基本法》〔１〕第 １４条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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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因本文探讨的是德国制度，因此引用的法律不再加标“德国”字样，特别之处如《普鲁士土地征收法》等会明确标

明，特此说明。



该条以保护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本出发点，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公共福祉。该条第 １款规

定了所有权和继承权受到保护，其内容和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第 ２款则规定了所有权

负有义务，其使用应当同时服务于社会福祉。第 ３款则构成所有与征收相关的法律规范

的起点。该款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才允许征收；且只有通过或者基于一项法律

才可以进行征收，该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补偿的方式和范围；补偿应在权衡公共利益与其他

相关人员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对补偿的额度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与州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权限。依据《基本法》第 ７３和第

７４条的规定，联邦对于一些特定事项比如建筑规划拥有立法权。但是各个州也保有相当

的立法权限，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征收法并行不悖，而又经常互相参引，两者合起来构成

土地征收的基本法律体系。〔２〕 联邦层面有很多法律涉及土地征收，重要的比如《建筑法

典》〔３〕（下文简称《法典》）、《土地整理法》、《国防用地法》、《铁路法》以及很多与公共交

通建设、能源供给、环境保护有关的立法，总计大约有三十部法律涉及征收规范。每个州

都制定了专门的《土地征收法》，每个州也都制定了一些相应的针对具体领域的法律，如

涉及公共交通、能源、自然资源保护、文物保护等诸多法律。〔４〕 对于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

家而言，《法典》无疑非常重要，其中“征收”一节〔５〕对征收的要件、程序、补偿、司法救济

等方方面面作了相当全面的规范，构成最重要的有关征收的立法基础。当然，土地征收法

受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和宪法法院判决的持续影响，很多的概念、原则都

是由法院判决发展而来的，因此文中也会多有涉及。

《基本法》第１４条第３款第 ２句规定，征收只能通过一部法律或者根据一部法律做

出，且该法律必须规定征收补偿的方式和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关联条款（Ｊｕｎｋｔｉｍｋｌａｕ

ｓｅｌ），依据该条款，首先明确限定了征收的两种方式，即法律征收与行政征收。其次将征

收和征收补偿两者合二为一，欲征收就必须有补偿，没有补偿就没有征收。该条款具有三

项主要功能，首先，确保征收能够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从而保障所有权人能够得到征收

补偿；其次，确保立法者审慎审查其立法规范对象是否可能构成征收从而必须对之予以补

偿，因为征收补偿款要由公共预算支出；最后，它把征收补偿的权能赋予给了立法者，从而

明确了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权能划分，按照这个条款，如果一部涉及征收补偿的法律

没有包含征收补偿规范，其征收就是不能成立的，而非等待法院来确定征收补偿规则。〔６〕

联邦宪法法院对该条款通过判决进一步解释认定，一部涉及征收的法律如果没有征收补

偿条款，会导致整部法律无效，但是允许立法者参引一般性征收法中的征收补偿条款。〔７〕

《法典》确立了最主要的征收补偿规范，下文将主要以之为基础展开论述，间或会涉

·４１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ａｕｒｅｒ，Ｈａｒｔｍｕ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１８．Ａｕｆｌ．，§２７Ｒｎ．７３－７５．
１９６０年《联邦建筑法》（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ｕｇｅｓｅｔｚ，ＢＧＢｌ．ＩＳ．３４１．）颁布，该法于 １９８７年连同其他法律被整合为《建筑法
典》重新颁布。

Ｍｏｌｏｄｏｖｓｋｙ／Ｂｅｒｎｓｔｏｒｆｆ，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ｉｎＢａｙｅｒｎ，４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４．
这部分条文已由袁治杰以《〈德国建筑法典〉中的征收规范》为标题译为中文，载张千帆主编：《土地管理制度比

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Ｍａｕｒｅｒ，§２７Ｒｎ．６２；Ｍüｎｃｈ／Ｋｕｎｉｇ／Ｂｒｙｄｅ，ＧＧ，６．Ａｕｆｌ．，Ａｒｔ．１４Ｒｎ．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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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体州的征收法规范。实践中，大多数州的土地征收法都全面借鉴了《法典》中的规

定，有些州则直接参引了其中的规范，如《萨克森州征收与补偿法》第 ４条、《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征收法》第５条、《柏林征收法》第 ４条、《汉堡征收法》第 ５条和《不来梅征收

法》第５条均直接规定征收补偿适用《法典》的规定。其它州的征收法有关补偿的条款则

与《法典》大同小异。

二　补偿的价值标准与基本原则

（一）充分补偿原则、适当补偿原则、权衡原则抑或交易价格原则？

欲明了德国法上征收补偿的基本原则，有必要简单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１７９４年颁

布的《普鲁士普通邦法》第一编第 １１章第 ９条规定在确定购买价格（即补偿额度）之时，

不仅应当考虑通常的价值，还应当考虑物可能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价值。《普鲁士普通邦

法》可以说在较早的时候即确立了充分补偿的原则。当时的学者们认为，物的交易价值

不应当作为唯一标准被考虑，因为所有权人是被强迫出卖其物的（当时的观点认为征收

是一种强制出售行为），因此在确定补偿额时应当顾及个别的特殊情况，所有权人对于物

的特殊使用方式或物的非同寻常的价值也应当被补偿，但特殊的爱好等则不应被考

虑。〔８〕 １８７４年的《普鲁士土地征收法（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ｄｉｅ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ｖｏｎ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第

１条明确规定，只有在做出充分的（ｖｏｌｌｓｔｎｄｉｇ）补偿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征收或对土地所

有权加以限制。按照该法第 ８条，补偿表现为被征收土地的完全的价值（ｉｎｄｅｍｖｏｌｌｅｎ

Ｗｅｒｔｈｅ），包括被征收土地的附属物以及其上果实的价值。这就是国内学术界所说的充分

补偿原则明确的立法体现。然而什么是充分补偿呢，什么又是被征收物的完全价值呢？

对此在立法制定之后有很多争论，集中于充分补偿以客观价值为基准还是同时也包含主

观价值，比如仅仅基于所有权人对物的特殊的使用以及所有权人对于物的特殊的感情之

上的利益。认为充分补偿应当考虑所有权人对于物所可能具有的主观价值利益，这种观

点的出发点显然就是《普鲁士普通邦法》的规则。立法史明确无误地表明，立法者坚持要

对被征收人因征收而产生的所有不利给予充分的补偿。然而，《普鲁士普通邦法》充分补

偿的立场从一开始就被拒绝，充分补偿的出发点是物的客观价值，是物对于每个人所可能

具有的价值，物的非同寻常的价值，包括基于特殊的使用方式而产生的价值，乃至于物对

于特定人所具有的心理价值，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

支持立法者的这一立场，并明晰地指出补偿的基本原则在于使得被征收人处于能够重新

获得他损失的物的境地。帝国法院的判决则显得让人困惑。虽然大量的帝国法院判决支

持补偿物的客观价值的观点，但也有很多帝国法院判决认为“充分补偿”指对财产损失的

补偿，从而也就把丧失的可得利润纳入其中。甚至在一个判决中帝国法院认为完全的价

值包括物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帝国法院就这个问题的判决态度严重地飘忽不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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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审判庭立场各异。〔９〕 这事实上也反映了时代观念正处在剧烈变化之中，预示着所有

权社会化观念的到来。至于什么是“完全的价值”，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学术界主流

观点和帝国法院都认为，“完全的价值”就是依据土地的属性、状况基于充分评估而获得

的客观的价值，也就是土地对于任何人所可能具有的完全的购买价值。依据帝国法院的

判决，“为了征收目的而进行的价值评估的任务在于，查明物的客观价值。这种评估原则

上应以调查得到的价格为基础，这个价格应当是所有权人按照相应的时间和地点在最有

利的条件下进行自愿交易所可能获得的价格。所有权人获得的补偿金额应当使他能够得

到充分的替代品。”〔１０〕

然而，随着所有权社会化观念的盛行，１９１９年《魏玛宪法》率先确立了所有权负有社

会义务的观念，并就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做出了不同的规定，第 １５３条第 ２款第 ２句规

定，实施征收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除非帝国法律另有不同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魏

玛宪法》允许法律对征收补偿问题另作不同规定。虽然《魏玛宪法》使用了“适当补偿”这

样的用语，实践中，帝国法院依然认为，所谓的“适当补偿”，实质上就是按照《普鲁士土地

征收法》所确立的充分补偿标准，即被征收土地的价值的替代，包括剩余未被征收的土地

价值的减损部分。〔１１〕 帝国法院如此认定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均以具体的征收法

为判决依据，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这些征收法中“适当的补偿”已经得到了体现。〔１２〕

《基本法》在所有权的社会化方面则更进一步，第 １４条第 ２款规定，“所有权负有义

务。其使用应当同时服务于公共福祉。”在这样的宪法基本价值框架下，征收的补偿标准

自然不同于此前。第３款第２句明定征收只有通过法律或基于一项法律才可以做出，该

法律应当对补偿的方式和范围做出规定。依据《基本法》第１４条第３款第３句，应当通过

在公共利益和相关参与人之间进行公正的利益权衡来确定补偿，从而明确了补偿的基本

宪法原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句的规范对象是立法者，而非行政和司法机关，因此

立法机关在制定征收法律之时就必须要进行公正的权衡，而不能把利益权衡这一要求交

由在个案中具体确定补偿额度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来完成。此外，依据第１４条第 ３款

第２句，立法者要对补偿的方式和范围做出规定，因此第 １４条第 ３款第 ３句所规范的权

衡，同样涉及到补偿的方式和范围，毫无疑问，权衡的实质内容是补偿的额度问题。〔１３〕 就

征收补偿的公正权衡而言，显然，宪法并没有要求立法者对被征收人给予充分乃至最大限

度的补偿，因为征收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目的才可以启动，正是因为征

收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每个个体都有义务承担一定限度的牺牲。然而纯粹名义性的

补偿又显然不足以保障被征收人的所有权，毕竟宪法保障私人所有权的基本存在。〔１４〕 因

此，必须在为了公共利益而承受一定的牺牲与所有权的保障之间进行权衡，合理确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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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

尽管《基本法》就征收补偿确立了权衡原则，但是 １９６０年制定的《联邦建筑法》第 ９５

条依然规定征收补偿以交易价值为依据，第 １４１条第 １款规定由专业委员会查明通常的

价值，即交易价值，第２款规定，交易价值就是在价值评估的时点，土地依其属性、其他特

性以及地理位置而在通常的交易中所拥有的价值，不寻常的情况以及基于私人原因而可

能具有的价值不予考虑。显然《联邦建筑法》并没有考虑《基本法》所确立的权衡原则。

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显然认同《联邦建筑法》中的规定。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８日的

判决中写道，“征收补偿的任务在于，对被征收人所施加的特殊牺牲（Ｓｏｎｄｅｒｏｐｆｅｒ）以及因

为该牺牲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加以补偿。补偿应当给受损害者提供真正的价值弥补。这样

的价值补偿通常意味着，借助它被征收人能够获得同样种类的物，或者同样价值的客体。

能够获得同样价值的客体，这样的表述主要是要表明，通过补偿应当给予被征收人所失去

的同样的替代品。因此，在确定补偿标准之时，应当以被征收客体的通常价值为出发点。

通常的价值是指在通常的交易中的价格，也就是说客体所拥有的针对所有人的交易价格

或者交换价值。”〔１５〕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思想在于，“拿走多少，就补偿多少”，被拿走的

东西，应当能够通过补偿重新获得，本质上依然是交易价值标准。有学者试图通过所谓的

延续理论（Ｋ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ｔｓｔｈｅｓｅ）来为这一立场论证，认为即使在《魏玛宪法》中实际上适用的

也是交易价值补偿标准，何况当时具体的涉及征收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１６〕 然而立法

史资料表明，在《基本法》制定之时，确曾有很多努力试图把“充分的补偿”或“适当的补

偿”这样的字眼纳入到《基本法》之中，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很难得出现行《基本法》在

延续《魏玛宪法》的基本立场。〔１７〕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联邦最高法院而言，《魏玛宪法》中

的“适当补偿”原则和《基本法》中的“权衡”原则之间不存在区别，都是要补偿被征收物

的完全的交易价值。〔１８〕

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征收补偿标准的上述立场提出批评应该说并不意

外，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的著名的水库判决（Ｄｅｉｃｈｕｒｔｅｉｌ）中，宪法法院突出强调了《基本

法》第１４条第３款第３句所确立的公正权衡原则，认为《基本法》就补偿额度的立场是，

就具体情况做出权衡，要充分考虑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的特殊状况，在公共利益和个人

利益之间做出充分的权衡，而非严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认为对被征收人而言拿

走多少就应当补偿多少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据此立法者既可以做出充分的补偿，也可以

做出较低额度的补偿。〔１９〕

完全坚持以交易价值为补偿的标准，事实上意味着一种“全有或者全无”的假定，而

这确实与《基本法》规定的权衡原则是相冲突的。如前所述，所有权负有社会义务，意味

着所有权在很多情况下要接受法律施加的限制，并且得不到任何的补偿，所有权人必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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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地容忍这种限制。而对于征收这种情况，对被征收土地的补偿，以类似土地的交易价值

为标准，常常意味着没有承担任何社会义务的土地的交易价值，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土

地所有权人原本可能要无偿承担一定限度的社会负担，现在却因为征收的缘故而使得他

获得了没有附加任何社会负担的土地的交易价值，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得到了更多补偿。

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确立补偿标准之时，也要把可能的或者假定的社会负担而导致的土地

价值减损考虑进来，从而降低对于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２０〕 这一观点就本质而言显然是

成立的，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在考虑土地的交易价值时，实际上应当与相仿的

土地比较，因此如果这块土地已经承担了社会义务，那么应该选定另一块同样承担了类似

社会义务的土地作为确立交易价格的基础。当然，一块没有承担任何负担的土地，如果其

土地遭受的不是被征收的命运，而仅仅是需要承担一些必须容忍的社会负担从而导致价

值降低，而当他的土地面临更为严重的限制，也就是被征收之时，他反而可以获得土地全

面价值的补偿，而不必无偿忍受土地因为更轻微的限制而遭受的价值减损，这的确是不公

正的。如果说被征收的财产，尤其是土地的价值并非完全基于个人的贡献，而仅仅是由于

土地的不可增加性，或者说土地周边非个人的原因，比如开通了地铁而价格暴增，这时候

个人获得充分补偿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比就未必居于优先地位，因为被征收物的价值增

加本身就是因为公共投入等原因导致的。〔２１〕 因此在征收补偿规则中必须要考虑被征收

物的市场价值的形成原因。就此而言，在确立土地补偿标准之时，的确不应当拘泥于所谓

的交易价值理论。尽管最高法院在其后的判决中也认同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认为可以

基于权衡而做出更低的补偿，但是原则上补偿的标准依然是依据交易价值确定。联邦最

高法院多次认定，征收补偿的功能在于，使得被征收人能够重新获得同样类型和同样价值

的被征物，也就是说，通过征收补偿应当使得被征收人获得其所遭受牺牲的同等替代品

（?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ｚ），他所获得的与他所失去的分量应当相同。〔２２〕

原则上说，征收补偿主要体现为被征收的权利相应的交易价值，但是根据联邦宪法法

院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严格的对于权利损失的充分补偿，而是认为，立法者应当结

合实际情况做出决定，被征收人并不必然应当获得相当于其被剥夺的权利同等价值的充

分补偿。〔２３〕 换句话说，权衡在这里才是最关键的，并不存在一项绝对不变的原则。尽管

如此，事实上被征收人通常都获得了相当于被征收权利交易价值的补偿，宪法法院也明确

表示就被征收权利的交易价值进行补偿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被征收人通过征收补偿应

当能够获得与被征收物相似之物。〔２４〕

主流观点也认为，征收补偿应当主要以被征收人权利损失的交易价值为依据。〔２５〕 然

而对此依然存在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质疑。从《基本法》出发，毫无疑问不能够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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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确立了以交易价值作为补偿标准的规则，否则《基本法》的规范对象立法机关就

谈不上在征收法中通过权衡相关利益规定征收的方式与范围了。〔２６〕 就权衡的本意而言，

显然征收法的制定者就征收补偿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

《基本法》第１４条对于所有权的保障功能，主要着眼点在于防范国家对于私人财产

的剥夺与再分配，通过所有权的保障，《基本法》一方面禁止国家通过剥夺私人财产的方

式获利，另一方面确立国家对于私人财产的尊重，禁止它对私人财产进行再分配。〔２７〕 当

然国家并非不可以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而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但是国家不可以通过

征收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的。

目前实践中意义最大的《法典》维持了《联邦建筑法》的规范。《法典》第９３条第１款

规定征收必须予以补偿，该款仅仅具有宣示的效果，重申了《基本法》第 １４条第 ３款第 ３

句的基本立场。《法典》第９５条第１款明确了补偿的最重要标准，即对于因征收而产生的

权利损失做出的补偿，以将被征收的土地或者其它征收客体的交易价值（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ｗｅｒｔ）为

准，对于何谓交易价值，则由第１９４条进一步做出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石勒苏益格 －荷

尔斯泰因州土地征收法》一直沿用了１８７４年的《普鲁士土地征收法》，前者第 ８条原封不

动继承了后者充分补偿的规定，第１０条第 １款规定对于补偿额的评估，以所有权人取得

相同的土地的金额为限，第２款规定因为新的建筑设施而取得的增值不被考虑，因征收而

产生的增值收益不应当被考虑这一思想最终也被纳入到了《法典》第 ９５条第 ２款第 ２项

之中。《萨尔州土地征收法》同样沿用了《普鲁士土地征收法》。尽管如此，下文将会论述

到的一系列《法典》中的规定，特别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原则，即使没有法律的明文

规定，也均应当得到适用。就此而言，立法的这种“充分补偿”的表述意义也是有限的。

综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征收补偿标准在过去２００年间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最

早的《普鲁士普通邦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充分补偿”的字眼，事实上却确立了“充分补

偿”原则，而其后的《普鲁士土地征收法》虽然明确使用了“充分补偿”的字眼，两者却大异

其趣。《普鲁士普通邦法》的“充分补偿”既涵盖物的客观价值，同时顾及物对于其主人所

具有的主观价值。而《普鲁士土地征收法》的“充分补偿”，则以物的客观价值为主要出发

点，当时的司法实践则显得有些混乱，恰恰表明了过渡阶段的特性。《魏玛宪法》首揭所

有权社会化的原则，确立了“适当补偿”原则，《基本法》继承了《魏玛宪法》的基本精神，

而代之以“权衡”原则，尽管从字面上和制宪史的角度来看两者存在差别，但是司法实践

则认为两者没有差别，都确立了以被征收物的市场价值为补偿的标准。具体涉及征收的

法律也均是以征收物的市场价格作为具体的补偿标准。尽管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于权衡

原则可以做出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但其观点更多停留在宣示的层面。联邦最高法院尽

管也认同宪法法院的观点，但其判决一如既往以市场价值作为出发点。可以说“交易价

值”原则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在立法与实践中，更为关键的在于如何来确立交易价

值，而非抽象地探讨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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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补偿与损害赔偿有别

在德国法上，征收补偿与损害赔偿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区分。按照《民法典》第

２４９条的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回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时会存在的

状态，法律所采取的是一种假定状态，据此损害人必须要赔偿所产生的所有损害，使得权

利人处于就像损害事实完全没有发生时可能所处的状态，赔偿数额是损害发生了和损害

如果没有发生时两个状态之间的差额。〔２８〕 损害赔偿本质上是对于一种可能状态的假定，

其所针对的是非法侵害，法律意义在于消除非法侵害所产生的后果，因此是一种充分补

偿。而征收补偿则与之完全不同，首先征收是一项合法的侵害。其次，征收的目的恰恰在

于通过剥夺被征收人的权利服务公共利益，征收的补偿并不在于使得被征收人处于如果

没有征收时会处于的状态。征收补偿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偿被征收人被剥夺的权利损失，

其表现形式就是被剥夺的权利损失的对价，这显然与损害赔偿有很大的差别。〔２９〕 征收补

偿的本质是补偿被征收人事实上被剥夺的东西，使得他能够重新获得同样的东西，而非补

偿被征收人因为征收将来所可能遭受的损失。两者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可得利润上，在

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可以请求可得利润的赔偿，而在征收补偿的情况下则不可以。〔３０〕 换句

话说，征收补偿的确定并不考虑假定的财产发展可能性。〔３１〕

（三）损益相抵原则

《法典》第９３条第３款第１句规定，补偿权人因为征收而获得的财产增值在确定补偿
时应予以考虑。众多涉及征收的法律都规定了这项原则。如果被征收人因为征收而获得

了财产增值，在确定补偿标准时候，对此不加以考虑，而仅仅考虑补偿被征收人因此所遭

受的损失，势必会使得被征收人获得超过其所应当获得的。只有通过损益相抵原则，才能

真正使得被征收人获得既不多也不少的补偿。〔３２〕 就如同部分土地被征收可能导致其剩

余部分的土地价值减损，补偿义务人应当补偿这种价值减损，同样，因为部分土地被征收

也可能导致剩余部分的土地价值增加，这种价值增加自然也应当从补偿中扣除，否则被征

收人将会因为征收而获利。

适用该项原则的首要前提是，被征收人获得了经济上可以测算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

具有永久性，不是暂时的得利或者单纯的便利，减少的损失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所得

的利益。尽管不必然如此，但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土地的部分征收，因为部分土地被征

收使得其他部分的土地获得增值。〔３３〕 除此之外，所获得的利益必须是因为征收而产生

的，两者之间应当具有一般的因果关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认定，“不是只有部

分征收导致的剩余土地的价值增加才可以扣除，只要在常理的框架内所有因为征收所获

的利益都可以扣除。……只要征收一般来说会导致这样的价值增加，且两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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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过于松散，那么这种利益就可以扣除。”〔３４〕总体上说，这种因果关系的判断依然要通

过权衡做出，并非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司法实务中就能够加以扣除的利益发展出了一系列案例。因为土地征收而产生的利

益如果仅仅归属于被征收人所有，那么这种利益无论如何都应当在确定补偿额时扣除。

比如，被征收人的一部分土地被征收用于公路建设，因此导致他的其他土地得到开发并成

为建设用地，此时他的其他土地增值的利益即应当被从其被征收土地补偿中扣除。〔３５〕 同

样，如果因为要拓宽公路而使得被征收人临近公路的土地被征收，而使得其本来不临近公

路的土地现在临近公路而成为可以建设的土地，则其其他土地因此产生的增值要扣

除。〔３６〕 因为征收而节省的劳动力如果可以合理地用于其他地方，那么因此节省的成本也

是可以扣除的利益。〔３７〕 因为部分征收而使得农场变小时，会给农场造成营业损失，被征

收部分的补偿此时取代了被征收部分的土地，这时，基于补偿金所获得的资本收益即应当

扣除，以抵销农场剩余部分的营业损失。〔３８〕

可以扣除的增值应当是个别的增值，而非一般性的增值，比如因为周围建筑了学校或

者医院而获得利益，这种利益具有一般性，即不能扣除。〔３９〕如因为交通状况的改善或者整

个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而使得不确定人数获益，其本质实际上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即所得

利益是否因为土地被征收而直接产生。在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中，被征收人（一家公司）

的土地被征收用于拓宽公路，该公路会改善交通状况，并且会将规划中的一个居民区与当

地公路系统连通，而该规划中的居民区所在的土地有三分之二归属于被征收人。最高法

院判决认定被征收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不可以扣除，因为，尽管那个规划中的居民区三分之

二的土地归属于被征收人，但是他的其他土地被征收与此利益并不具有功能上的

关联。〔４０〕

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情况，比如因为土地被征收而使得一个比较确定的群体受益，这

种情况下能否在给被征收人的补偿中扣除所获利益，显然更多取决于法院的裁量，最高法

院的观点更倾向于认为只有被征收人所获得的特殊利益，而非其他人也获得的利益才可

以被扣除。〔４１〕

就扣除的额度而言原则上没有限制，在个别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曾因为所获利益而

将被征收土地的补偿额降低为零。〔４２〕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够认为土地被无偿征收

了，此时补偿就体现在征收给被征收人带来的利益之上。〔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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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失相抵

《民法典》第２５４条规定了与有过失，帝国法院长久以来都认为该条不应当适用于征
收补偿的确定上，因为它认为该条仅仅针对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征收补偿完全不同于损害

赔偿请求权。这一观点为联邦最高法院所否定，它认为，法律期望被征收人尽可能把握机

会避免因为征收可能带来的损害，至少也应当尽可能降低损害，而非放任之，因此与有过

失制度同样在征收法上适用。〔４４〕 征收补偿的根本意义就是为了补偿被征收人所遭受的

特殊牺牲，如果这样的特殊牺牲部分是因为被征收人的原因所造成的，或者对此有过错，

显然在补偿的确定上应当加以考虑。〔４５〕 《法典》第 ９３条第 ３款第 ２句规定，因补偿权人

的过错而共同导致财产损失时，相应地适用《民法典》第 ２５４条的规定，从而在立法上明
确了与有过失的适用。实质就是确立了被征收人降低损害的义务。

司法实务中同样发展出了一系列适用该规则的案例，比如农场主没有及时收割庄稼，

又如农场主在征收前将农场经营集中到将被征收的土地之上，因此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等

等不一而足。〔４６〕

三　补偿范围与补偿额的确定

（一）补偿的范围

《法典》第９３条第２款就征收的范围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因征收而产生的权利损
失以及其他因征收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均应当予以补偿。这种区分对应了“实质损失”与

其他“后果损失”的传统分类。《法典》第９５条就权利损失的补偿，第 ９６条就其他财产损

失的补偿做了细致的规范。从补偿的角度来说，两者的区分意义有限，联邦最高法院认

为，征收补偿是一体性的（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ｒ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个别的补偿范围

并不具有独立性，就补偿标准而言需要考虑的是从总体角度来判断，而非具体的损失补

偿。如果地上建筑物价值被高估，但土地价值被低估，其补偿总和的评估却是正确的，那

么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立法者关注的是被征收人所有损失的适当补偿。〔４７〕 补偿的一体

性原则，其主要的后果就在于要避免双重补偿，无论一项损失被认为是权利损失还是其他

财产损失，都只能获得一次补偿。〔４８〕

１．权利损失

《法典》第９５条规定了基于权利损失而做出的补偿，其基本出发点在于《基本法》第
１４条第１款第１句明确表明所有权受到保护，这构成征收法上补偿的基本前提。《基本

法》保护的所有权概念不同于《民法典》意义上的所有权，原则上所有具有财产属性的法

律地位均享受《基本法》所有权的保护，然而纯粹的机会、赢利可能性等则并不受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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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１４条的保护。〔４９〕 因此《法典》所规定的权利损失补偿以相应的法律地位为基础，这

里的法律地位意味着，权利人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保护特定的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状

态的继续，所有权所彰显的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最明白体现了这样的法律地位，因为所有

权人有权依照其意愿处分其物。〔５０〕 而补偿的前提是，这种权利地位被剥夺或遭受了损

害，而非仅仅是公权力行为给所有权人造成了某种不利影响。单纯的机会或者期望不能

构成这里的法律地位，比如某块土地一直有望成为建筑用地，这种期望却因为公权力行为

而落空，这种机会的丧失无法得到补偿，因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仅仅是其可能的期望受到影响，而这种期望本来就有可能落空。〔５１〕 同样，在一项征收同

时侵害了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并造成了其他事实上的不利后果时，只有其权利损失能够

得到补偿，而其他事实上的不利后果则只能加以承受。比如因为征收了一块土地建设公

路而使得被征收人的其他土地因此必须忍受街道的噪音，其他土地因为噪音产生的损失

不应予以补偿，因为即使不征收他的这块土地而征收别人的土地，噪音依然会产生，而这

样的噪音属于必须容忍无需加以补偿的负担。〔５２〕

对此，立法者更多地直接通过排除的方法做了规范。《法典》第９５条第 ２款规定在 ７

种情况下的价值变化在补偿时不予考虑。（１）在将来因为被许可的使用形式发生变化而

产生的土地升值，只要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不能被期待。立法者这里主要提出

了两个要求，其一，这种土地的升值是基于可能的土地利用形式变化而产生的，比如临近

城市的农用地变化为建筑用地，自然其价值会大幅增加。换句话说，如果是在同一类型的

土地利用形式之下因为具体利用方式的改善而增值，或者因为整体土地市场的变化而产

生的增值即不受该条规范。其二，这种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发生，

什么是可预见的时间内，并没有什么明确标准，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明确表态，但七年似

乎是一个可能的时间点。无论如何，是否可以预见取决于具体判断，特别是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的发展情况等。〔５３〕 （２）基于将要进行的征收而产生的价值变化不被考虑。这里涉及

的就是司法实践发展起来的“征收的前效果”理论。（３）在所有权人为了避免征收而本来

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接受申请人提出购买或者置换要约的时间点之后所产生的升值，在

确定补偿时不予考虑。（４）在存在一项建筑变更冻结令（Ｖｅｒ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ｓｐｅｒｒｅ）的情况下，

未经建筑许可局的许可而进行的导致升值的建筑变更，其升值在补偿时不被考虑。《法

典》第１４条规定了为了保障未来规划的顺利实施，镇可以发布建筑变更冻结令，此时违法

实施的建筑导致的升值当然不应当获得补偿。（５）在征收程序已经展开之后没有官方的

命令或者征收局的许可而进行的建筑变更导致的升值，自然也不应当被考虑。（６）为了

在征收中获得更高的补偿而做出的异乎寻常的约定，比如高价出租土地，这样的行为违背

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当被考虑。（７）如果所有权人在《法典》第 ４０到第 ４２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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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主张了补偿，则该土地的纯粹价值（Ｂｏｄｅｎｗｅｒｔ）〔５４〕不被顾及。这条主要规范的

情况是，当土地因为建筑规划而导致使用方式受到限制的时候，土地所有权人可能享有要

求补偿的权利，如果此时他已经要求了相应的补偿，那么之后其土地被征收之时，相应的

价值减损的部分就不应当再要求补偿。

《法典》第９５条第３款还规定国家可以随时无偿要求拆除的非法建筑，只有在基于

公平 的 考 量 而 有 必 要 的 情 况 下，才 予 以 补 偿，该 种 补 偿 被 称 之 为 衡 平 补 偿

（Ｂｉｌｌｉｇｋｅｉｔｓ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实际上是为执法者保留了自由裁量空间。

《法典》第９５条第４款规定，如果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因第三人的权利而有所减损，而

该第三人对该土地的权利被继续维持，或者在其它土地上重新建立，或者被单独予以补

偿，则该事实在确定针对权利丧失的补偿时应被顾及。也就是说，因为第三人的权利或者

没有受到影响（其对土地的权利被继续维持），或者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补偿（在其它土地

上重新建立或被单独予以补偿），此时因为该权利所导致的价值减损而应得的补偿不应

当由所有权人享有。

２．其他财产损失

征收往往并不仅仅涉及到被征收的权利损失，比如土地所有权本身，而且经常涉及到

被征收人财产的其他后果损失（Ｆｏｌｇｅｓｃｈｄｅｎ），即因为征收而产生的其他财产损失。比如

因为部分土地被征收使得剩余土地的价值减损，又如搬迁费用、法律咨询费、专家鉴定费

等与土地征收的后果不可避免紧密关联的一些费用。〔５５〕 《法典》第９６条就其它财产损失

的补偿做了规定，对此学术界常常使用不同的概念，如后果损失、后续费用、其他不利后果

等，指称的都是除了权利损失之外的各种损失。要在权利损失和后果损失之间做出明确

的区分很难，因此该条第１款第１句首先规定，只有当这些财产损失在确定对于权利丧失

的补偿中没有被考量的情况下，才予以补偿，其目的在于避免双重补偿。第１款第 ２句规

定在权衡公众利益与参加人利益的基础上来确定对后果损失的补偿，并特别列举了三项

具体的后果损失。首先是被征收人职业上的损失，对于原所有权人在履行其职业活动、营

业活动或者完成对于他而言具有本质意义的任务时所遭受的暂时或者持续的损失，应当

予以补偿，但补偿额度以按照相同方式使用其它地块的费用为限。其次是因为征收一块

土地的一部分，或者一片空间上或者经济上相互关联的土地的一部分从而导致其它部分

产生的价值减损，或者通过征收一块土地上的权利而导致其它地块产生的价值减损，也应

当予以补偿，但前提是这种价值减损在对职业损失所进行的补偿中没有被考虑。立法所

列举的最后一项是因为征收而导致的必要的搬迁费用，这种费用特别是针对经营性用地

而言，因为这时被征收的土地上的农场或者相关公司必须要搬迁。立法者的这种列举仅

仅具有例示的性质，其立法用语“特别是”明确表明了这一点。〔５６〕 《法典》第 １２１条还规

定了律师费以及聘请专业人士如税务师、评估师等的费用，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由补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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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土地的纯粹价值是指，当该土地没有或者假定没有被开发建筑之时所具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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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承担。

（二）被征收物的质量时点（Ｑｕａｌｉｔｔｓｓｔｉｃｈｔａｇ）
在法律上确立了基本的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之后，就具体的征收补偿而言，首先需要

确定的就是被征收人被征收的是什么样的物，只有明确了具体的征收物，才能在这个基础

上决定补偿额。土地虽然是不能移动的，但是土地的具体属性却会发生变化，土地的具体

利用形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都会导致土地的价值发生变化，因此法律必须明确一个具

体的时间点，以确定被征收人被征收之物的具体特性。这个时间点就是所谓的质量时点。

《法典》第９３条第４款则规定，以征收局对征收申请做出决定的时间点为准来认定被征

收土地的实际状态，这个时间点就是征收局征收决议被送达的时间点。〔５７〕 只有在这个时

间点，被征收人的土地才被征收，只有这个时间点的物被剥夺，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物所发

生的变化，已经与被征收人毫无关系，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无论物所发生的增值还是

贬值，都不属于被征收人被征收的东西的范畴，因此也不应当得到补偿。在事前的指定占

有（ＶｏｒｚｅｉｔｉｇｅＢｅｓｉｔｚｅｉｎｗｅｉｓｕｎｇ）〔５８〕这种情况下，以做出事前指定占有的时间点为准来确定

被征收土地的实际状态。因为在事前的指定占有这种情况下，土地已经事实上被剥夺占

有，被征收人也已经事实上丧失了对其土地的占有，从而无法再利用其土地，因此，对物的

实际状态的确定也被相应提前，以事前的指定占有决定做出的时间为判断时间点。

土地的实际状态，也即土地的质量，不仅包括土地的自然状态，也包括所有对土地价

值形成具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如土地的地理位置、特性、大小、形状，周边是否得到了开发，

在土地利用规划上是否有明确的限定，以及在建筑法的框架内其土地的利用可能性等。

至于对未来土地利用的预期，原则上只有在征收之时已经明确预计会实现，并且这样的预

期已经被认为对土地价格的形成具有影响之时，才会被考虑。真正的着眼点在于这样的

期望是否在通常的交易中已经对价格产生影响。〔５９〕

尽管原则上说，决定被征收土地的实际状态应该以征收决定或者提前的占有指定决

定做出之时为准，但是，征收过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土地往往会因为与

征收有关的一系列因素而在征收决定之前价值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就有必要把质量时点

提前，既避免被征收人获得本不属于他的利益，也避免被征收人可能遭受的损失。这就是

由司法实践所发展起来并为立法所认可的“征收的前效果”原则（ＶｏｒｗｉｒｋｕｎｇｄｅｒＥｎｔｅｉｇｎ

ｕｎｇ），该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征收补偿法上的基本原则。《法典》第９５第２款第２项已经将

该原则实定法化。

征收的前效果，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在具体征收决定做出之前，一系列行政法上的决

定如建筑规划等早已开始影响到土地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变化在征收补偿中不应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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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德国建筑法典》第１１６条，如果所追求的措施的立即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极为紧迫，则征收局可以应
申请通过决议指定征收申请人占有被征收人的土地。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决议尚未做出，而被征收人

的土地却已经被占有，从而造成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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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６０〕

征收过程往往很漫长，并伴随着此前已经做出的一些措施，这些之前的措施可能在具

体的征收措施实施前已经阻止了土地的进一步升值并使得土地无法参与整个经济发展。

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最常见的可以引发征收的前效果的就是建筑禁令、变更冻结令

以及有法律拘束力的建筑规划。〔６１〕

上述措施是否会产生前效果，主要取决于这些措施是否使得土地不再成为交易对象，

从而无人购买，比如因为按照有效的建筑规划该块土地将会被用于公路建设，这时自然就

不会有人愿意购买这块土地了。〔６２〕 建筑禁令以及变更冻结令这样的措施，一般目的都在

于为了实现建筑规划中的特定目的，防止中间的变化增加建筑规划实施的难度，市场毫无

疑问会对这样的禁令做出反应，最低限度也是要等待建筑规划最终的发展方向确定，从而

导致相应的土地价值受到影响。〔６３〕 有拘束力的建筑规划，虽然具体情况下也要判断它是

否使得某块土地被排除了增值空间，但是因为其本身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意味着它对

于征收机关具有约束力，因此意味着最终必然要征收涉及到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前效果是

确定无疑的。〔６４〕 在上述这几种情形下，最终被征收的土地，虽然在这些行政措施做出之

时尚未被征收，但是这些土地已经存在着高度被征收的或然性，从征收的前效果的角度来

说，这些土地相当于当时已经被征收了，因此质量时点就被提前至这些措施做出之时。

在实践中涉及更多的不是已经产生法律拘束力的建筑规划，更多的是依然处在准备

阶段的土地使用规划预案（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ｅｎｄｅＰｌａｎｕｎｇ）。这样的规划预案并没有法律拘束力，

也不会产生征收法意义上的征收的效果，但却可能构成漫长的征收过程的开始。按照联

邦最高法院的观点，如果一项规划预案与之后的征收具有因果关系，且足够明确，并构成

此后为征收提供法律基础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建筑规划的基础，并有足够的把握预计所涉

及的土地将不再增值，那么这时也可以认定这样的规划预案可能产生征收的前效果。〔６５〕

具体的认定，当然要个案判断。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曾认定，一项经济规划因为不具有

明确的方向性而不产生前效果，相反，一个城市发展方案（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ｓａｔｚｕｎｇ）却被联邦

宪法法院认定具有前效果。〔６６〕 一项镇的土地利用统筹规划（Ｆｌｃｈｅｎｎｕｔｚｕｎｇｓｐｌａｎ）〔６７〕原则

上也不产生前效果，因为这样的规划主要是为以后的有拘束力的规划提供基础。但是在

特定情况下也可能被认定具有这样的效果。在 １９７８年的一项判决中，１９６１年拟定的土

地利用统筹规划（Ｆｌｃｈｅｎｎｕｔｚｕｎｇｓｐｌａｎ）拟建设一条公路，并就路线做了标识，争议中的土

地位于铁路和旧公路之间，这块原本用作花园的土地被视为预期建造土地（Ｂａｕｅｒ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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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ｌｏｄｏｖｓｋｙ／Ｂｅｒｎｓｔｏｒｆｆ，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ＲＢａｙ，Ａｒｔ．８，Ｒｎ．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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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统筹规划也被称为预备性的建筑规划（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ｅｎｄｅｒＢａｕｌｅｉｔｐｌａｎ），指最低层级的行政规划手段，本身没
有法律拘束力，是为有拘束力的建筑规划做准备。一般设计整个镇的土地规划，并未具体到某块土地。



ｔｕｎｇｓｌａｎｄ）。然而，１９６７年公布的建筑规划却依然确定该土地为花园用地。联邦最高法

院认为，公路和铁路之间要建设的四车道的公路只能从这块土地上经过，因此存在充分的

明确性，此时并不存在规划的替代方案，市场也已经对此做出了价格上的反应，因此赋予

土地利用统筹规划（Ｆｌｃｈｅｎｎｕｔｚｕｎｇｓｐｌａｎ）前效果。〔６８〕 当然，学术界对该案的判决也有不

同意见。〔６９〕 无论如何，最高法院时至今日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一个案件中，被征收

人主张征收的前效果应当确定为 １９９７年 ４月建筑规划生效之时，而非此前法院确定的

１９９５年７月为建设公路而划定的线路图公布之日，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日的决议中，最高法

院重申了长久以来坚持的观点（ＢＧＨＺ６３，２４０，２４２．），认为该案中规划方案里面划定的

路线不存在替代方案，即使最终的规划方案的路线图有所偏离原来的路线图，也并不能认

为原来的路线图不够明确，从而驳回了上诉。〔７０〕

总体上说，对于那些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划，应当具体判断其规划是否已经明确涉

及到了被征收的土地，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这种规划预案被确定为最终规划的确定性

是否足够大，最终的有拘束力的规划是否建立在原来的规划预案基础之上，以及市场是否

因规划预案而对土地价值做出了反应。在这些因素都满足的情况下，法院会认定规划预

案具有前效果。

当然，征收的前效果并非必然不利于被征收人，该项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准确界定被

征收人所失去的东西，而非要强加不利于他。如果某块土地在此前的规划中被划为预期

建造土地（Ｂａｕ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ｌａｎｄ），然而直接导致征收决定的建筑规划却剥夺了附近土地的

建筑可能性，从而使得其土地价值降低，这时候，被征收的土地因为征收的前效果，依然被

按照预期建造土地的标准补偿，这时候被征收人显然处于更好的地位。〔７１〕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经被建筑利用了的土地，征收的前效果原则上并不产生，这时

候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是征收决定做出或者事前的指定占有决定做出的时间点。原因非常

简单，因为即使此前的规划已经明确表示这块土地将来会被征收，但是这块土地上的建筑

却依然处于其所有人的占有之下，并一如既往地被使用，其使用权并未受到任何限制，因

此在征收决定做出之时确定被征收人被征收之物，是恰当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

产生前效果，比如，某块土地的利用强度因为规划变更而增加，原来三层高的建筑现在被

许可建筑成四层高，这时候将被征收的建筑物即不能够再获得因土地潜在建筑强度增加

而获得的价值提升。〔７２〕

（三）价值评估的时间点（Ｂｅｗｅｒｔｕｎｇｓｓｔｉｃｈｔａｇ）
在确定被征收人被拿走了什么东西之后，需要进一步判断的就是，被拿走的东西价值

几何，而价值总是变动不居的，至关重要的就是，为被征收物的价值评估确定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被称为评估时点。《法典》第９５条第１款第２句明确规定，对被征收土地交易

·７２１·

德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ＢＧＨ，Ｕｒｔ．２６．１．７８，ＭＤＲ７８，５５７．
Ａｕｓｔ／Ｊａｃｏｂｓ／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Ｒｎ．９９０．
ＢＧＨ，Ｂｅｓｃｈｌｕｓｓｖｏｍ２７，Ｍａｉ２００９．
Ｍｏｌｏｄｏｖｓｋｙ／Ｂｅｒｎｓｔｏｒｆｆ，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ＲＢａｙ，Ａｒｔ．８，Ｒｎ．５．４．１．
Ａｕｓｔ／Ｊａｃｏｂｓ／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Ｒｎ．９９５．



价值的评估时间点是征收局做出征收决定之时。征收补偿的目的是使得被征收人处于能

够重新获得与征收物相同之物的地位，征收人是否有可能重新获得其被征收之物，毫无疑

问取决于征收补偿款的支付时间，只有他受领补偿款之时，才意味着他真正获得了补偿。

因此补偿款的支付时间应当具有决定性意义。〔７３〕 依据《法典》第１１３条第 ２款，征收决定

必须包含对于征收补偿的方式和额度的决定。《法典》第 １１７条第 １款规定，只有在征收

补偿金已经被支付，或者在放弃取回权的情况下提存之时，征收局才可以应申请执行征收

决定。因此原则上说，以做出征收决定之时作为确定评估时点是最恰当的，因为通常来

说，征收补偿金紧随着征收决议的做出而被支付，在很短的时间内价格不会发生剧烈变

化，依靠基于这个时间点做出的评估价格所确定的补偿金，被征收人最有可能重新获得类

似的被征收物。〔７４〕

然而，征收补偿款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延迟支付，或者仅仅被部分支付，在不动产价

格变动不居的时期，就如近年来北京的房地产市场那样，如果征收补偿的评估时点以征收

做出之时为准，那么被征收人后来收到的补偿款可能就不足以重新获得被征收物。为了

应对这样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引用《基本法》第 １４条第 ３款，发展出了所谓的增值判决

（Ｓｔｅｉｇ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其核心是在特定情况下推迟评估时点。据此，在不动产价格

浮动较大的时代，官方确定的补偿额度被显著地低估，补偿款被显著地迟延支付，这时，评

估时点应朝着对迟延付款负有责任的一方不利的方向向后推移。〔７５〕

实践中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下，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做出后对官方确

定的补偿额度不满意从而提起诉讼，并以胜诉告终。此时，如果他完全没有收到任何补偿

款，那么征收人应当支付的补偿额就应当是法院最后确定的补偿额。如果被征收人当时

收到了全部补偿款，此时，只有法院所确定的征收决定做出时的交易价值和行政机关确定

的交易价值之间的差额才应当享有增值收益。

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在于，双方之间的天平要平衡，被征收人只应当获得他所失去的。

征收人已经支付的款项，被征收人是可以通过投资等方式而使其参与增值的。在征收人

只支付了部分补偿款，或者提存了，或者认真提出支付要约而为对方拒绝的情况下，情况

相同，这部分已经支付的款项所对应的补偿款的比例即不再享受增值。即使被征收人要

求提高补偿额度的请求被驳回，只要他在征收决定做出后没有收到全部的补偿款，那么按

照相应的比例没有得到补偿的部分依然应当享受增值。〔７６〕 第二种情况下，征收受益人

（通常即征收人）认为补偿额度过高因此提起诉讼并拒绝支付补偿款，最终法院认定补偿

额合理，则征收受益人应当向被征收人按照增值后的额度补偿。如果征收人仅支付了他

认为合理的款项，那么剩余的部分按照比例应当享受增值。〔７７〕 即使其最终胜诉，法院降

低了补偿额，但是只要征收受益人没有支付当时确定的补偿款，那么被征收人依然有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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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此间的增值。核心原则在于，只要补偿义务人没有支付补偿款或者没有全部支付，那么

相应比例的部分就应当享受增值。〔７８〕 这一补偿方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种方

式，补偿义务人（通常即征收受益人，也就是征收人）为了避免可能的升值造成的损失，有

动力积极主动支付补偿款，而被征收人也应当积极接受补偿款，避免因为自己的原因使得

无法享受增值，至于最终补偿额度的确定，则可以交由法院来最终确定。

未获补偿的部分的增值的计算方式，主要是依据比例的方式进行的，力求最合理地补

偿被征收人，为了形象说明补偿的方式，此处挪用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例子：〔７９〕

在征收过程中双方将补偿额度交由行政机关来决定，

１９７６年７月，征收受益人支付了８００００马克；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征收受益人支付了１００００马克；

１９７８年５月行政机关认定补偿额为１６００００马克，征收受益人不服提起诉讼，但同时

继续支付了１００００马克；

最终法院认定不同时间段被征收土地的交易价值如下：

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２００００马克；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５０００马克；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３００００马克；

法庭最后一次事实辩论终结时的交易价值，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００００马克。

此时，征收受益人应当承担的总的征收补偿额并非 １６００００马克，而是以如下的方式

计算得出：

１９７６年７月合理的补偿额度是１２００００马克，当时支付了８００００马克，也就是６６．６６％

的补偿份额被支付；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合理的补偿额度是 １２５０００马克，当时支付了 １００００马克，也就是 ８％的

补偿份额被支付；

１９７８年５月合理的补偿额度是１３００００马克，当时支付了 １００００马克，也就是 ７．６９％

的补偿份额被支付；

合起来在最后一次庭审事实辩论结束之时，征收受益人一共支付了 ８２．３５％的补偿

份额，还剩 １７．６５％的份额待支付。最后一次庭审，即 １９８３年 ３月，确定的交易价格是

１６００００马克，相对应的 １７．６５％的补偿款就是 ２８２４０马克（１６００００×１７．６５％ ＝２８２４０）。

换句话说，法庭最后一次事实辩论终结时确定的征收物的交易价值并非被征收人应当获

得的补偿额，而是要向下调低。综合整个支付过程，被征收人最后能够得到的补偿款应当

是１２８２４０马克。

法院在确定补偿额的时候，通常来说至少要确定两个评估时点的交易价格，一个是被

征收人受领征收补偿款的时间点，另一个就是法庭事实辩论终结时的时间点。

增值判决适用的前提始终是，行政机关所确立的补偿额并非不显著的低。这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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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非不显著的低”，并非仅仅从百分比的角度来看，而是同时考虑到相差的具体数额，

特别是该数额从经济衡量的角度来看，是否足以使得当事人采取法律措施来维护自己的

权利。实践中无疑并没有高度统一的标准，更多取决于法院的裁量。〔８０〕

除了上述的条件之外，如果延迟支付是因为被征收人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评估时点并

不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向后推迟。实践中主要是拒绝合理要约以及挑战征收合法性两种

情况。

依据《法典》第９５条第２款第３项，如果征收申请人为了避免征收，向被征收人提出

了合理的购买或者置换要约，被征收人本来可以接受该项要约，那么在被征收人拒绝该项

合理要约之后所产生的增值，在确定征收补偿时不予考虑。这被称之为要约的冻结效力

（ＳｐｅｒｒｗｉｒｋｕｎｇｄｅｓＡｎｇｅｂｏｔｅｓ），其实质就是在存在合理要约的情况下，评估时点被提前至

征收申请人提出合理要约之时。这是一个乍看很不合理的规定，似乎是试图强迫被征收

人接受征收申请人提出的合理的购买要约。然而，如果购买要约的条件是合理的，而被征

收人拒绝接受合理的条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延缓征收，而随着时间的推迟被征收土地价

值可能提升，此时如果按照升值后的土地价格予以补偿，无疑会鼓励被征收人通过拒绝购

买要约而投机土地的增值。〔８１〕 该规定的意义就是为了平等保护所有土地可能被征收的

所有权人。根据当时立法委员会的报告，通过该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迟延获利。在不

动产价格上升的时期，如果被征收人拒绝征收申请人的合理条件而延迟征收程序，而征收

补偿款却要以延迟后的时间点为标准确定，无疑一方面会使得接受合理要约的被征收人

受到亏待，另一方面也会鼓励所有人无理地拖延征收。〔８２〕 我国这种情况应该说非常常

见，很多钉子户因为拒绝合理的条件而最终获得巨额收益，应当说非常不合理。该项规则

被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为征收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因此即使涉及征收的具体法律里面没有

明确规定，也应当得到适用。〔８３〕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征收人在其土地上通过资本

或者劳动投入而使得土地得到升值，这个升值即使是在他拒绝合理要约之时，也应当予以

考虑。一项合理的要约具备以下条件：应当包含权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的对价以及购买

剩余土地的要约，如果被征收人享有要求对方购买的权利的话；其价格必须要合理，虽然

不必完全与征收补偿的额度相符；必须是为了避免征收，也就是说在提出要约之时，通过

征收获得土地是可能的，在存在征收可能性之前，被征收人没有必要认真对待购买要约。

此外，如果征收申请人在征收程序中又收回其要约并申请更低的补偿，那么合理要约的冻

结效力即归于消灭。〔８４〕

与拒绝合理要约的道理相同，如果被征收人对征收本身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并以败诉

告终，此时显然在征收决定终局生效之前征收人是没有义务付款的，在这段时间所产生的

增值，不应当由被征收人享有。否则，所有被征收人都会通过没有根据的诉讼拖延征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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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便通过中间的增值而获利。如此规定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间时间段的增值通过双

方相应的责任加以分担，而非以此规训被征收人。〔８５〕 当然如果被征收人以征收人没有向

他提出合理的购买要约为依据认定征收是不被许可的，这种情况下，被征收人质疑的本质

上依然是征收补偿额度的高低，此时导致的延迟并不属于他的责任范畴，增值判决依然可

能适用。〔８６〕

比如某块土地被行政机关评估为 １０万，征收人立即支付了 １０万，被征收人提起诉

讼，法院认定在行政机关评估的时间点该块土地价值 １５万，在最后一次事实辩论终结时

这块土地价值２４万，此时被征收人还应当获得的补偿款并不是１４万，因为按照征收决定

做出时的交易价值１５万的比例计算，征收人当时已经向被征收人支付了本应当支付的补

偿款的２／３，只有剩余的１／３才应当享受增值，因此被征收人还有权获得现有价值２４万的

１／３，即８万。〔８７〕

不动产价格降低之时，原则上说增值判决此时依然可以适用，但并非无条件的适用。

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如果被征收人认为征收本身是不合法的，而不仅仅是认为征收

补偿额度过低，并提起诉讼撤销征收，从而导致征收补偿款的支付迟延，后发现其起诉无

据，此时他应当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８８〕 在征收本身是否许可的问题确定之前，不应当

期待征收受益人提前支付征收补偿款。〔８９〕 反之，如果被征收人只是起诉要求撤销他认为

过低的补偿额而要求更高的额度，此时，价格下跌的风险应当由征收人承担，因为征收人

本来就承担着在征收确定之后立即支付补偿款的义务。除此之外，在被征收人拒绝受领

全额的补偿款时，也应当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９０〕

在征收决定做出之前支付足额补偿款或者一定额度的补偿款的情况下，同样适用增

值判决的基本原则，因为在被征收人受领款项之时他就已经按照相应的比例获得了补偿。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被征收土地的交易价值的确定，以其受领补偿款之时为准，未获得补

偿的部分按照比例享受此后的增值。〔９１〕 《图宾根州土地征收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和《巴伐

利亚州土地征收法》第１０条第２款均明确规定，土地的交易价值以征收机关就征收补偿

做出决定之时为准，并规定如果征收补偿在征收补偿决定做出之前已经被支付，那么确定

土地交易价值的评估时点以款项支付之时为准。这两个州的规定不同于其它 １４个州包

括《法典》中的规定，明确把征收补偿决定做出的时间点确定为评估时点，应该说更加

明晰。

（四）交易价值的评估方式

在确定了被征收物的质量时点以及该时点物的质量，并确定该物的交易价格的评估

时点之后，需要做的就是具体评估物的交易价格。《法典》第 １９４条界定了交易价值，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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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交易价值（亦称市场价值，此前也称为通常价值）指在评估价值的时间点，在通常的交

易情况下，依据被征收土地或其他客体的相应法律状况、事实状况以及地理位置，排除异

常的或者个人的因素而可能得出的价格。交易价值不同于某一块土地事实上基于一些特

殊原因而被支付的价格，而是通常排除了特殊因素比如个人的偏好而得出的价格。〔９２〕

《法典》本身并没有就如何得出交易价值做出规定，而是在第 １９９条第 １款授权联邦政府

发布相应的不动产估值条例，同条第２款则授权各州政府制定相应的条例规范相关专业

委员会的构成等事项。这里的交易价值，是一种客观的价值，其本质是对于被剥夺的权利

的补偿，目的在于使得被征收人能够重新获得同样的权利，并不关心被征收人事实上能否

重新获得同样的权利。〔９３〕

交易价值通常由专业委员会来评估，关于评估最重要的规范是２０１０年联邦政府重新

发布的《不动产估值条例》（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ｅｎｗｅｒｔ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下文简称《条例》）。〔９４〕

依照《条例》规定，估值以质量时点的不动产状况和估值时点不动产市场上的一般价

格环境为依据，未来可以预见的不动产利用情况的变化，只要足够确定，也应当加以考虑，

但也应当考虑这种预期实现的时间长短。所谓的市场的一般价格环境，主要指估值时点

市场上土地价格形成的基本状况，包括基本经济状况、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以及不动产

所处区域内的经济和人口发展情况。而土地的质量状况，包括影响土地价格的法律上的

与事实上的情况以及土地的特别属性。

对于土地价值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其发展状况。《条例》细致规定了不同的土地的发

展状况。建造熟地（ｂａｕｒｅｉｆｅｓＬａｎｄ）指依据公法规范及其事实上的状况，可加以建筑利用

的土地。所谓的事实上的状况主要指土地的位置、形状、以及土地的开发程度适于建筑的

事实。未开发建筑用地（Ｒｏｈｂａｕｌａｎｄ）指依据《法典》已被确定用于建筑，但是该块土地尚

未被开发或者是否开发尚未完全确定，或者依据其地理位置、大小和型态尚不能被充分地

建筑利用。预期建造土地（Ｂａｕ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ｌａｎｄ），主要指依照建筑规划以及相应区域内的

城市发展情况，基于具体的实施情况可以充分期待将会被建筑利用的土地。除此之外，用

于农业和林业的土地就是农林用地。显然，对土地价值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首先在于其是

否能够被建筑利用。对于土地的这种状况，其核心判断时点是征收决定做出之时，如果存

在征收的前效果，则以征收前效果产生的时间点为质量时点。

如果所在区域土地的建筑用途和方式通常偏离了《法典》的规定，那么以通常交易中

所认定的建筑用途为评估依据。对于影响价格的权利和负担主要需要考虑地役权、使用

权、土地公共负担以及住房和租赁法上的一些限制。而不动产的地理位置主要需要考虑

的是交通状况、居住和商业交易状况及环境影响。

依照《条例》，在评估之时，只有那些没有受到私人因素或者不寻常的情况影响的购

买价格才可以被纳入评估基础之中，包括租金或者经营费用。一般来说，如果购买价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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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数据明显地与其他类似的情况相背离，就可以认定是不寻常的或者私人的因素。

《条例》规定了具体的评估方法，可以采纳的有比较价值评估法、收益价值评估法、物

品价值评估法，具体采用哪种评估方式取决于评估客体以及惯常交易中的情况，特别是基

于相关数据来具体判定，对选择的评估方法必须要加以论证。在具体评估之时，原则上首

先考虑整个土地市场的一般价格状况，其次再具体评估特定土地所具有的特征，如使用年

限长短、建筑是否存在瑕疵等，在此基础上决定这些特征对土地价值具有增值还是贬值的

影响，相应做出增减的评估。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最关键的无疑是评估所依据的数据基础。既然是评估交易价值，

最重要的数据就是汇集起来的此前的交易价格样本，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系列标准数据。

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交易价格数据而得出的土地标准价值（Ｂｏｄｅｎｒｉｃｈｔｗｅｒｔ）。土地价格指

数则以一定的时间点为起点，反映土地价格的变化情况，以１００为指数的起点。土地价格

指数特别对于复杂的价格评估意义重大，为了确定合理的补偿额，法院往往要查明被征收

人受领补偿款以及法庭事实辩论终结时物的不同价值，这两个时间点往往相差数年之久，

这时候只有借助价格指数才能良好地反映土地的价值变化情况。此外，没有两块完全相

同的土地，为了确立某块土地与其他土地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价值差，通过大量数据可以

形成换算系数（Ｕｍ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ｓｋｏｅｆｆｉｚｉｅｎｔｅｎ），以此确定不同土地特征所可能具有的价值。最

后还有资本收益率（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ｓｚｉｎｓｓｔｚｅ），即依据不同的土地种类土地的交易价值在

市场上平均所可能具有的资本收益率，该数据也有利于确定土地的收益能力。

依据《法典》第１９６条，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在考虑土地不同发展状况的情况下，应

当基于此前的交易价格数据查明土地的标准价值，即平均所拥有的价值。对于已经建筑

过的土地，则以假定土地没有被建筑时可能拥有的价格为评估基础。所确立的土地标准

价值区域，其土地利用形态总体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只有这样评估出的土地标准价值才能

够反映区域内的土地价值。国内经常会看到北京房屋均价达到 ３万元这样的新闻，这种

所谓的均价对于一幢具体的房屋完全没有任何说明力，因为这么大的区域内的房屋总体

上完全没有可比性。《条例》第 １０条规定，土地标准价值应当优先采用比较价值评估法

来确定，并规定了标准价值土地的基本特征内涵，如土地发展状态、具体利用形态等。实

践中为了便于更准确地查明土地标准价值，联邦政府发布了《土地标准价值评估指南》

（Ｂｏｄｅｎｒｉｃｈｔｗｅｒｔ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详细规定了如何确定土地标准价值区域和土地标准价值。确

定土地标准价值区域，应当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不同土地的价值差，这自然也意味着对于

不同发展状态的土地应当确立不同的区域，特别是对于预期建造土地和未开发建造土地

区域，应当特别考虑到发展规划以及整个土地市场发展的情况。原则上每个区域都应当

有自己的土地标准价值，但并不排除两个土地标准价值区域互相有所重合。该评估指南

还就不同发展状态的土地所特有的对于价值有影响的特征做了限定。在这样完善的土地

价值评估体系下，总体上说土地标准价值基本能够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当然需要说明

的是，这个指南只是行政指南，对征收机关和法院并不具有拘束力。〔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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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还就比较价值评估法、收益价值评估法和物品价值评估法做了具体规范。比

较价值评估法是依赖足够多的交易样本，通过选取与待评估之物足够相似之物来确定该

物所可能具有的市场价值。而收益价值评估法则依据物的平均市场收益率来确定，其判

定方式往往要借助土地的纯粹价值或者资本化的纯收益。物品价值评估法主要用于确定

物的设施价值，基本出发点是重新设置该物扣除折旧所可能需要的花费。

总体上说，德国实践中已经发展起了非常完善的价值评估体系，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

相关数据，巨细无遗，能够充分体现物的基本价值，尽管如此，价值毕竟是主观的，实践中

因为征收补偿而产生的纠纷不断。就征收补偿而言，估值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对被

征收人的补偿额度的高低，因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法律适用，故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按

照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决定估值的方式，只要选择的方式能

够得出公正的补偿结果即可。〔９６〕

除了上述的规范之外，联邦政府还分别发布了《比较价格与土地纯粹价值评估指南》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ｓｗｅｒｔ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林地及其他附属补偿交易价值评估与审查指南》（Ｗａｌｄｗｅｒｔｅｒ

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以 及 《农 地 及 农 场 以 及 其 他 损 失 的 交 易 价 值 评 估 指 南》

（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ｓ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ｎ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它们共同组成了交易价格的评估体系，为《法

典》第１９４条所确立的交易价值提供支撑。

（五）补偿的方式

《法典》第 ９９条就金钱补偿做了规范，第 １款第 １句规定，只要《法典》没有其他规

定，原则上补偿应以一次性金钱给付为准。即使被征收人认为补偿额度太低，也无权拒绝

受领，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样的补偿款不能被视为《德国民法典》第 ２６６条意义上的

部分履行。〔９７〕 如果被征收人拒绝，拒绝的部分款项所对应的补偿的份额即不能够享受此

后可能产生的增值。第２款则规定，应所有权人的要求，补偿款可以分期支付，但以这种

方式对于其它相关人而言可以合理期待为准。第 ３款则规定了利率问题，一次性补偿款

的利率以高于《民法典》第２４７条所确定的基准利率 ２个百分点为年利率，从征收局就征

收申请做出决定之日起算。在提前的占有指定这种情况下，以做出提前的占有指定决定

的时间点为准。

《法典》第１００条规定了以土地作为补偿这种方式，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安置地。《法

典》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例外规定，主要考虑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仅仅给予被征收人金钱补

偿，往往并不足以补偿其所遭受的损害。依据第 １款，只要所有权人在其职业、营业保障

或者为了履行对他而言本质性的使命方面依赖于替代土地，那么他就有权请求补偿以安

置地的方式做出。特别是对于农民而言存在着突出的需求，显然即使给农民一笔补偿款

项，他很多情况下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投资，而且他也将失去他本来的职业，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补偿一块土地让他继续他的农耕生涯。该项请求权的前提是征收人

拥有合适的安置地，能够购买到或者依据《法典》第 ９０条的规定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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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安置地。同样是在征收人可能提供安置地的条件下，如果被征收人的土地上建有

自有住宅（Ｅｉｇｅｎｈｅｉｍ）〔９８〕或者小民居（Ｋｌｅｉｎｓｉｅｄｌｕｎｇ）〔９９〕时，其即有权请求获得安置地，当

然被征收人土地上的建筑以合法建筑为限。此项规定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使得被征收人

有可能重新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屋，有些类似于我国的宅基地。第 ４款则为征收局保留了

自由裁量权，据此，应被征收人或者征收受益人的请求，征收局在公正衡量公共利益与相

关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决定补偿以安置地或者部分以安置地的形式做出。该款适用

的前提是征收受益人拥有合适的安置地或者能够购置到合适的安置地，此种情况下不得

再进行征收以获得安置地。至于被征收人所获得的安置地，其价值未必与被征收的土地

价值相同，此时依然适用《法典》第 ９５条的规定，对于价值差额适用低补高退的原则，力

求恰好补偿被征收人所失去的。〔１００〕

四　结语与启示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德国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机制非常之规范与精致，尽最大

可能地在公共利益与被征收人所遭受的特殊牺牲之间做出权衡，尽可能地对被征收人进

行公正补偿，拿走多少，就补偿多少，一点不少，但因为补偿款要由国库支出，因此也不能

多，何况基于平等对待所有被征收人的基本考虑，也没有任何理由给特定的被征收人以更

多的补偿。为此司法实践发展出征收的前效果理论，以及系列增值判决，据此细致地确定

被征收人所失去之物在不同的时间点所可能具有的交易价值，应当说最大限度满足了公

正的要求。毋庸置疑，即便如此完善的补偿机制，也必然存在缺陷，比如被征收人仅仅获

得了部分补偿款或者最初确定的补偿款价格太低，事实上没有可能重新获得同样的土地，

即使他将这部分补偿款做了投资，也未必能够赶上不动产增值的速度，就如同北京近年来

出现的情况（虽然在德国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此时通过增值判决所确立的按比例补偿增

值部分的原则，未必能够真正使得被征收人处于重新获得被征收物的状况。无论如何，这

最终都有赖于法院的裁量，因此，法官的职业水准与操守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

我国近年来土地征收补偿问题导致的纠纷非常多，呈现一种非常扭曲的画面，一方面

失地农民增多，补偿款又太低不足以弥补损失，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因为征收而一夜暴富

的，其所获得的高额补偿款，很多情况下都来自于普通纳税人的钱，其合理性何在需要认

真探讨。德国的经验无疑非常值得借鉴，它告诉我们，到底应该补偿什么，以什么样的方

式来补偿，如何具体确定补偿的额度。当然，德国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我国完全不一样，我

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土地所有权交易完全不存在，更不存在一个完

善的土地市场环境，仅有的国有建设用地市场，价格波动巨大，没有稳定的市场，标准价格

评估机制也非常欠缺，这种情况下适用德国法的交易价值补偿原则，自然是行不通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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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第二住房建设法》（Ｚｗｅｉｔｅｓ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ｂａｕｇｅｓｅｔｚ）第９条的规定，自有住宅指一个自然人所拥有的，在其所拥
有土地上建筑的不超过两栋住宅的房屋，其中一栋确定由所有权人或者其亲属居住。

小民居在德国法律上指附带小花园和可供农村副业使用的建筑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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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国的经验依然启示我们，在补偿时候究竟应当考虑哪些因素。朴素的农民往往难以

理解为什么政府强征来的土地一亩转手卖几百万，却只给他们几万块钱的补偿，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这种价值的提升是因为土地利用形态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因为征收而导

致的，因此这种增值本来就不应当归属于被征收人。当然，征收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非公

共目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至于按照原有的土地利用形式给予补偿，政府往

往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补偿，最高３０倍的年产值补偿，当然不足以充分补偿其所遭受的损

失。在没有任何土地交易市场的情况下，特别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失地

农民的生计作出真正的保障，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尽管欠缺交易价值存在的基础，德国法

上很多机制依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拒绝合理要约后的增值，又如因为知道要征收为了

获得更高补偿迅速加盖楼层，或者迅速栽种树苗等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完全可以借鉴

德国法的经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核心的症结依然在于土地交易市场的欠缺，当然，

深层次的问题也许还在于土地规划制度的完善以及因为土地规划变化而导致价值变化的

应对之策。这些都需要在修改《土地管理法》以及其他法律规范时认真考虑。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２０１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土

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立法研究”（１３ＡＦＸ００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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